
敬軍專案2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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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軍團險



敬軍專案五大亮點:

2

勝
1.擴大服務範圍:

凡具備現役軍人身分或國防部所屬聘雇人員(含基金聘雇)及特種軍人：飛行駕駛員及
機上工作人員、艦艇官士兵、傘兵、蛙人(含爆破兵及佈雷爆破兵)、武器或彈藥製造
人員、特勤隨扈、特勤反劫反恐任務人員皆得參加敬軍專案，非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
心發薪之人員(如:基金聘雇、總統府特勤、軍情局、國安局、中科院、海巡署及教育
部等)，應具有國軍同袍儲蓄會活期儲蓄存款足資扣款保費餘額者，始得參予投保敬軍
專案

2.保費較市場便宜:
保險規劃著重六大傷害保障及五項醫療能兼備，期加強照顧國軍人員及家屬福祉

3.免體檢且免告知:
投保快速簡便,每年到期前三個月發簡訊提醒續保且需由公司審核承保,無需再重新填
寫任何加保文件

4.加保當日送件翌日凌晨生效:
填寫加保文件送交全省財務單位,保障迅速無遺漏

勝 5.退休退伍前開立國軍活存帳戶做好續保準備:
國軍本人退休退伍前至財務組軍儲櫃檯開立國軍活期儲蓄存款帳戶，每年續保經保
險公司審核無誤且從國軍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扣保費成功！可每年續保最高續到75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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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新增C計劃,意外/水陸空
/重大燒燙傷/新看護等保障總
額提升至310萬,意外醫療全面   

    提升至1.5倍~2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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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國軍人員(含特種軍人)皆可擇一投保C計劃或B計劃或A計劃,費率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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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國軍團險如果要投保的話,必須國軍本人親自至財務組或者交給財務士財務官送到
就近的財務組！國軍本人可到財務組櫃檯現場填寫4張資料，或者自己印出來由國
軍本人填寫4頁資料！

• 國軍人員國軍人員請攜帶上面有身分證字號以及生日的軍人證，約聘人員請攜帶
識別證以及身分證至財務組櫃檯審核後直接退還證件，家屬不用任何證件也不用
任何影本！每天都可以申請加保，保障是一年一期，每年2月14日到期，中途加保
按365天比例少收保費，到期前三個月會通知續保留意國軍薪資或國軍活期存款必
須要有足夠的錢扣保費！每年續保經保險公司審核無誤且代扣保費成功，則自動
續保，最高續到75歲，不需再填寫任何資料，但提醒扣款不成功保障自始無效。

• 國軍本人退休退伍前至財務組軍儲櫃檯開立國軍活期儲蓄存款帳戶,每年續保經保
險公司審核無誤且從國軍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扣保費成功！可每年續約。

• 國軍團險投保年齡限制在15足歲到64足歲之間國軍人員投保可附加家屬配偶子女
父母親，岳父岳母兄弟姊妹不可投保。國軍團險由公司審核投保者，例如：近期
投保多家保險公司或者投保的保障額度超過限制或者理賠紀錄多次，將會列為拒
絶承保。每天都可以LINE黃仲宏申請更改計劃，例如:Ｂ計劃改投保C計劃！

• 家屬配偶子女父母親的職業類別可以隨時用LINE問黃仲宏。在財務組櫃檯填寫有
任何問題的話都可以隨時Line即時線上協助。

• 補充,軍人證如果不方便交給財務士的話！那就必須將軍人證正反面影印連同加保
的申請書4頁，一起交給財務士送到就近的財務組！

• 保險卡集中管理避免遺失及理賠相關有需要者皆用LINE問黃仲宏！國軍團險專案
全部是用診斷證明書就可以申請理賠完全不用收據！救護車也是用單據就可以。

重要提醒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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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安東京貼心有效率24小時的服務專線0800-050-119

服務
項目

服務
人員

服務內容 聯絡方式

加保退保、
保險解說、
核保協調、
理賠申請、 電話:0922018267

LINE ID:0922018267總諮詢
窗口

契約變更、 黃仲宏
投資理財、
稅務分享、
理財講座、
配合駐點

Email:balancechhuang@gmail.com

8



附件一：骨折區分為完全骨折/不完全骨折/骨裂,有住院及未住院給付方式如
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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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長期看護狀態定義如下：

係指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事故，經醫師診斷為致成下列日常
生活活動所需之身體機能之永久性機能障礙者，無法執行下
列三項或三項以上之日常生活活動：
（一）如無他人協助，無法自行起床。
（二）如無他人協助，無法自己走動。
（三）如無他人協助，無法自己進食。
（四）如無他人協助，無法自己沐浴。
（五）如無他人協助，無法自己穿脫衣服。
（六）如無他人協助，無法自己如廁。

醫師定義:
係指被保險人的主治醫師，且領有醫師證書與執業執照，合
法執業者。但不包括被保險人本人、其配偶、兄弟姊妹或直
系血親。

附件二：符合需要長期看護狀態,則給付看護費用保險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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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重大燒燙傷給付(投保金額×給付比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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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詞定義如下：
大眾運輸工具：
係指領有合法營業執照，在以大眾運輸為目的下，定時營運（含加
班班次）於兩地間之固定路線或航線，且對不特定之大眾開放之交
通運輸工具而言。

水、陸大眾運輸工具：
係指於水上、陸地或地下運行之大眾運輸工具。

空中大眾運輸工具：
係指民用航空器，且飛行高度可高於海平面一百公尺之大眾運輸工
具。

搭乘：
係指被保險人以乘客身份，自登上該運輸工具至完全離開該運輸工
具為止之行為。

附件四：搭乘水、陸、空大眾運輸運輸工具意外身故,則
給付身故保險金，與意外身故分別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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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：失能保險金給付(投保金額×給付比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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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：加護病房給付(投保金額×加護病房住院日數)

14



附件七：緊急醫療救護(運送轉診最多5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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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八：住院慰問給付投保金額(住院日數達3日以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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